
○○○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以外之其他本國金融機構作業規範(範本)
         年  月  日第  屆理事會第  次會議同意通過
  ○○縣（市）政府○年○月○日○○府農（財）字第0000000號函備查
第一條    依據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本作業規範。

第二條    本會信用部（以下簡稱信用部）餘裕資金之總額係以轉存金融機構之定期性存款總額計算之。
第三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應至少四分之三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但於農業金融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轉存其他金融機構之餘額，得繼續存放。
第四條    前條限額以外之餘裕資金，得轉存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農(漁)會信用部（以下簡稱其他信用部）；信用部將該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者，不得再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
          本會信用部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者，不得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                    
第一項所稱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指具備下列資格條件者：
一、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三百億元以上。
二、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十點五以上。
三、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百分之一以下。
四、信用評等等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二）經穆迪評級（Moody's Ratings）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三）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F3級以上。
（四）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五）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以上。
第一項所稱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信用部，指具備下列資格條件者：
一、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二、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十以上。
三、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低於百分之一。
四、最近一季底存放比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五、最近一季底放款覆蓋率達百分之一點五以上。
信用部辦理轉存時，應將轉存之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各款資格條件之查詢記錄留存，俾供查核。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於轉存期間該銀行或信用部之資格條件有任一款不符規定時，其轉存款得繼續存放至各筆存款之到期日，到期後應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重新檢視辦理轉存。
第五條    信用部辦理轉存款之存期，每次以一年以內為限，並按收受轉存款金融機構之存款牌告利率機動計息。
第六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以外之單一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額度如下:
一、轉存單一本國銀行，其總額不得超過第三條限額以外之百分之三十五。但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轉存單一其他信用部，其總額不得超過第三條限額以外之百分之二十五。
第七條    信用部因同一直轄市、縣（市）其他信用部發生重大偶發事件，有流動性需要時，於提報理事會同意並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將第三條限額以外之餘裕資金轉存該其他信用部，不受第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之限制。
信用部依前項規定，轉存該其他信用部，其轉存限額適用前條規定。
第八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依第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轉存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應由經辦人員填寫轉存請核單（附表），經信用部主任及會計部主任覆核，於呈報總幹事核可後，依規定程序辦理轉存。
第九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依第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及第七條規定轉存其他本國銀行及其他信用部，應依規定自行提存該轉存款之存款準備金。
[bookmark: _Hlk227944688]第十條    信用部辦理轉存款，應於轉存次日，至全國農業金庫網站(https://www.agribank.com.tw/)-農漁會交流網申報相關資料。

第十一條  本作業規範經理事會同意通過並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及副知全國農業金庫，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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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以外之其他本國金融機構請核單
         年   月   日
一、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定期性存款總額及比率                         單位：元
	金融機構名稱
	定期性存款餘額
	占總額比率
	說明事項

	全國農業金庫
	
	％
	轉存金額應至少為定期性存款總額之75％。

	合作金庫銀行
	
	％
	1.100年4月14日(含當日)前已轉存金額（         ）
2.100年4月15日(含當日)後已轉存金額（         ）
3.已報農業部同意轉存金額（                ）

	臺灣土地銀行
	
	％
	1.100年4月14日(含當日)前已轉存金額（         ）
2.100年4月15日(含當日)後已轉存金額（         ）
3.已報農業部同意轉存金額（                ）

	○○○銀行
	
	％
	已報農業部同意轉存金額（                  ）

	○○○農(漁)會信用部
	
	％
	

	本次轉存○○○銀行 /
○○○農(漁)會信用部
	
	％
	□本次轉存比率未超過規定。
□本次轉存比率超過規定，已報農業部同意轉存金額（                  ）。
※本次轉存機構、金額及存期等詳如下表：

	定期性存款總額
	
	100.00％
	


註1. 信用部餘裕資金總額以轉存金融機構定期性存款之總額計算之，該餘裕資金應至少4分之3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但於100年4月14日（含當日）前已轉存其他金融機構之餘額，得繼續存放，惟轉出後欲再回存，其已超逾單一本國銀行限額時，應先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農業部同意後，方得辦理。
註2. 轉存單一本國銀行，其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餘裕資金總額之8.75％（即25％*35％）。但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註3.轉存單一其他信用部，其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餘裕資金總額之6.25％（即25％*25％）。
註4.上表百分比表示比率，請四捨五入到小數點後第二位，並應注意辦理進位前之比率仍應符合法定比率。
二、本次擬轉存定期性存款明細如下：                                     單位：元
	交易日期
	金融機構名稱
	金額
	存期
	利率
	備註

	
	
	
	  月
	    ％
	


註1.存款存期每次以一年以內為限，並按收受轉存款金融機構之存款牌告利率機動計息。
三、本次擬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其資格條件皆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查詢結果如下： 
                                                       查詢日期：   年  月  日
	本國銀行名稱
	淨值
(億元)
	資本適足率
	逾放比率
	信評機構
	信評等級
	備註

	
	
	
	
	
	長期債務
	短期債務
	

	
	
	％
	％
	
	
	
	查詢紀錄如附件


                                                       查詢日期：   年  月  日
	農(漁)會信用部名稱
	淨值
(億元)
	資本適足率
	逾放比率
	存放比率
	放款覆蓋率
	備註

	
	
	％
	％
	％
	％
	經查詢農業金融署網站其符合資格條件農漁會如附件


(一) 本國銀行之資格條件:
1.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300億元以上。
2.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10.5％以上。
3. 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1％以下。
4.信用評等等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2）經穆迪評級（Moody's Ratings）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3）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F3級以上。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5）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以上。
(二)信用部之資格條件:
1.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1億元以上。
2.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10%以上。
3.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低於1%。
4.最近一季底存放比率達60%以上。
5.最近一季底放款覆蓋率達1.5%以上。

	經辦
	信用部主任
	會計部主任
	秘書
	總幹事

	

	
	
	
	



＊100年4月14日（含當日）前已轉存合作金庫銀行、臺灣土地銀行之定期性存款到期續存不適用本請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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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以外之其他本國金融機構作業規範(範本)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前條限額以外之餘裕資金，得轉存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農(漁)會信用部（以下簡稱其他信用部）；信用部將該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者，不得再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
本會信用部收受其他信用部之轉存款者，不得將餘裕資金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信用部。
第一項所稱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指具備下列資格條件者：
一、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三百億元以上。
二、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十點五以上。
三、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百分之一以下。
四、信用評等等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二)經穆迪評級（Moody's Ratings）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三)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F3級以上。
(四)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五)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以上。
第一項所稱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信用部，指具備下列資格條件者：
一、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二、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十以上。
三、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低於百分之一。
四、最近一季底存放比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五、最近一季底放款覆蓋率達百分之一點五以上。
信用部辦理轉存時，應將轉存之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各款資格條件之查詢記錄留存，俾供查核。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於轉存期間該銀行或信用部之資格條件有任一款不符規定時，其轉存款得繼續存放至各筆存款之到期日，到期後應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重新檢視辦理轉存。
	第四條
前條限額以外之餘裕資金，得轉存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農(漁)會信用部（以下簡稱其他信用部）。
前項所稱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指具備下列資格條件者：
一、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淨值在新臺幣三百億元以上。
二、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十點五以上。
三、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逾期放款比率百分之一以下。
四、信用評等等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二)經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三)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F3級以上。
(四)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五)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以上。
第一項所稱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信用部，指具備下列資格條件者：
一、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淨值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二、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十以上。
三、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逾期放款比率低於百分之一。
四、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存放比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五、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放款覆蓋率達百分之一點五以上。
信用部辦理轉存時，應將轉存之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各款資格條件之查詢記錄留存，俾供查核。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符合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於轉存期間該銀行或信用部之資格條件有任一款不符規定時，其轉存款得繼續存放至各筆存款之到期日，到期後應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重新檢視辦理轉存。
	依據農業部114年10月21日農金字第1147459603C號書函，有關「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以農金字第1147459603號令修正發布，予以修正，項次併同修正。

	第七條
信用部因同一直轄市、縣（市）其他信用部發生重大偶發事件，有流動性需要時，於提報理事會同意並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將第三條限額以外之餘裕資金轉存該其他信用部，不受第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之限制。
信用部依前項規定，轉存該其他信用部，其轉存限額適用前條規定。
	第七條
信用部因同一直轄市、縣（市）其他信用部發生重大偶發事件，有流動性需要時，於提報理事會同意並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將第三條限額以外之餘裕資金轉存該其他信用部，不受第四條第一項之限制。
信用部依前項規定，轉存該其他信用部，其轉存限額適用前條規定。
	依據農業部114年10月21日農金字第1147459603C號書函，有關「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以農金字第1147459603號令修正發布，予以修正。

	第八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依第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轉存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應由經辦人員填寫轉存請核單（附表），經信用部主任及會計部主任覆核，於呈報總幹事核可後，依規定程序辦理轉存。
	第八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依第四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轉存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應由經辦人員填寫轉存請核單（附表），經信用部主任及會計部主任覆核，於呈報總幹事核可後，依規定程序辦理轉存。
	項次併同修正。

	第九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依第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及第七條規定轉存其他本國銀行及其他信用部，應依規定自行提存該轉存款之存款準備金。
	第九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依第四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及第七條規定轉存其他本國銀行及其他信用部，應依規定自行提存該轉存款之存款準備金。
	項次併同修正。

	第十條
[bookmark: _Hlk227941675][bookmark: _Hlk227943917][bookmark: _Hlk227941692]信用部辦理轉存款，應於轉存次日，至全國農業金庫網站（https://www.agribank.com.tw/
[bookmark: _Hlk227943929]）-農漁會交流網申報相關資料。
	第十條
信用部辦理轉存款，應於轉存次日，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或其指定之全國農業金庫網站申報相關資料。
	依照農業部農業金融署「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作業流程」修正申報程序。

	附件
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以外之其他本國金融機構請核單
1、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定期性存款總額及比率
已報農業部同意轉存金額(         )
註1.略以……應先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農業部同意後，方得辦理。

三、本次擬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其資格條件皆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查詢結果如下：
經查詢農業金融署網站其符合資格條件農漁會如附件
(一)本國銀行之資格條件:
1.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300億元以上。
2.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10.5％以上。
3. 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1％以下。
4.信用評等等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2）經穆迪評級（Moody's Ratings）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3）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F3級以上。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5）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以上。
(二)信用部之資格條件:
1.最近一季底淨值在新臺幣1億元以上。
2.最近一季底資本適足率達10%以上。
3.最近一季底逾期放款比率低於1%。
4.最近一季底存放比率達60%以上。
5.最近一季底放款覆蓋率達1.5%以上。
	附件
農會漁會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全國農業金庫以外之其他本國金融機構請核單
2、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定期性存款總額及比率
已報農委會同意轉存金額(         )
註1.略以……應先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後，方得辦理。
3、 本次擬轉存其他本國銀行或其他信用部，其資格條件皆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查詢結果如下：
經查詢農業金融局網站其符合資格條件農漁會如附件
(一)本國銀行之資格條件:
1.最近半年底（6月底或12月底）淨值在新臺幣300億元以上。
2.最近半年底（6月底或12月底）資本適足率達10.5％以上。
3. 最近半年底（6月底或12月底）逾期放款比率1％以下。
4.信用評等等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2）經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3）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F3級以上。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5）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以上。
(二)信用部之資格條件:
1.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淨值在新臺幣1億元以上。
2.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資本適足率達10%以上。
3.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逾期放款比率低於1%。
4.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存放比率達60%以上。
5.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放款覆蓋率達1.5%以上。

	1.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升格為農業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更名，予以修正名稱。
2.依據農業部114年10月21日農金字第1147459603C號書函，有關「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以農金字第1147459603號令修正發布，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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